
师父长春的家（一栋陈旧的简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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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法轮大法从九二年开始传出至今，已经十七年了，我们

伟大的师尊和法轮大法对人类身心健康作出的杰出贡献，赢

得了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连续四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

奖，至零九 年三月，获得世界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

函近三千项。 

在祝福师尊五十八周岁华诞之际，特选取大法弟子《忆

师恩》中部分文段以示读者。 

  “前几年国内电 

视上造谣说师尊有“ 

豪宅”。那根本不是 

师尊的家。”“师尊 

在东北也没有象样的 

住宅。师尊一家住在 

长春市解放大路一栋 

陈旧的简易楼里。有 

一次，电线着火，左 

邻右舍都被火烧了，唯独师尊家安然无恙。这件事情当时在

学员中流传甚广，大家都觉的很神奇。” 

  “师尊为了减轻学员负担，并使更多人受益，办班收费

很低，北京的班，新学员四十元，老学员二十元，这在当时

各种气功班中是 低的了。办班所收的学费中，有很大一部

份要交给主办单位，其余，除去到各地办班的食宿费、往返

车费，以及部份工作人员的工资， 后所剩无几。有两个农

村老太太想听课却没钱买门票，师父听说后，告诉工作人员，

免费让她们进班听法。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十分受感动。” 

  “师尊生活非常俭朴,吃 

得很简单，经常是一碗素面， 

就是在九三年北京的东方健 

康博览会上，师尊也和弟子 

们一样买盒饭吃。这次博览 

会上，师尊获博览会 高奖 

“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 

的“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师父待人非常平和，不管多忙多累，总是亲切的、不

厌其烦的回答学员的提问；对于年岁大的学员，师父从不摆

架子，在称呼上语气上非常尊重。师父总是设身处地的为他

人着想。师父住的房间总是干净整洁，服务员都用不着打扫。

就在师父快离开郴州前还要把梳子、鞋子都放归原位。” 

  “九二年到九三年底，师父参加了北京举办的‘东方健

康博览会’，师父在博览会期间创造了许多奇迹。一位男学

员，三十多岁，弓腰九十度，经师父现场给他调整身体，随

着脊椎骨咔咔作响，慢慢腰直起来了，和正常人一样了。象

这样的危重病人，疑难病患者，在博览会期间师父给治好了

的数不胜数，赢得了广大群众好评。师父把第二场报告的全

部收入捐给了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中共邪党迫害大法、诽谤恩师，毒害了无数众生。很多

世人不理解为什么大法弟子面对残酷的迫害仍然跟随师父

如此坚定？当你真正了解了我们的师父的伟大与慈悲、法轮

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时，明白真相的人会发自内心感叹：遇到

法轮大法今生如此幸运！ 

 

果 园 飘 香  
河北辛集市某乡村， 

传颂着这样一段佳话： 

那年秋天，果园飘香。 

经纪人带着收苹果的商人 

来到大法弟子的果园。商 

人看那满园红彤彤的苹果 

长势喜人，马上商定全部 

收购，价钱谈妥后交了两 

千元的定金。商人指定的 

日期一到，大法弟子就按照约定，雇了很多人净

树摘苹果，很快，地里的苹果堆成了小山。 

谁知这时，商人突然有事在身，不能再收购

这些苹果了，他很为难，不好意思跟大法弟子说，

又心疼那两千元的定金，就去跟经纪人商量。经

纪人放心地说：“没事，那人是炼法轮功的。”他

们一起去地里找到大法弟子，把情况一说，大法

弟子爽快地说：“没事，你去忙你的，定金我退给

你。”商人接过两千元定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周围的人们看着一园子枝叶稀疏的树和满地

苹果，都替大法弟子着急，这可是一年的收成啊！

说也神奇，这天，村里又来了一个人收苹果，跟

大法弟子谈成交了，一斤苹果的价钱整整比前一

个商人高出了一毛。 

老人们常说：“吃亏是福。”大法弟子按照“真、

善、忍”要求自己，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高尚

的品德，给予了他人方便，也给自己带来了福报。

腊月初二，老家来

电话说外甥女得了脑

瘤，生命垂危，院方再

三叫出院。听后我想起

人们常说的法轮功神奇

的事，马上给大法师父

磕了三个头，求大法师

父救救外甥女的命。 
下午四点我乘汽车去石家庄市，外甥

女几天不睁眼不说话了，当我一进门走到

床前，外甥女睁开眼就叫：舅舅来了，坐下。当时

屋里还有外甥女的丈夫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大家都

高兴的说：好了好了，几天没睁过眼没说过话，今

天舅舅来了，睁开眼就能叫舅舅了，真神了。在病

房其他病号的家人也都说真神奇。我给大家说是大

法师父救了外甥女的命。我叫外甥女的家人都默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十天后外甥女出院了，身体恢复很快很好。老

家都传遍了，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外甥女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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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县法轮功学员
遭迫害 

 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以吴桥县 

国保大队恶警梁永刚为首的七八个恶警，闯入保险

公司家属楼法轮功学员李金英家，当时李金英不在

家。恶警梁永刚请示县公安局副书记恶警李立平，

李下令抄家。恶警们抄走李金英的法轮功书籍、护

身符等。警匪们对李金英的家人说，让李金英四月

二十七日去公安局。 

 四月二十四日晚，吴桥县梁集乡邵庄村 

法轮功学员孙关信，遭县国保大队和梁集镇派出所

恶警们骚扰。 
 零八年八月二日，河北吴桥县公安局国 

保大队长王长久和梁集乡政府、派出所人员，非法

闯入北徐王法轮功学员吴福和家，抄走部分私人财

产，恶警绑架了吴福和。之前，被绑架的还有于集

镇南徐王村法轮功学员李万庆。 

李万庆已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吴福和仍被关押

在吴桥县看守所，并移交县法院，企图以莫须有的

“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审判。吴桥县法

院原刑庭庭长梁保明和新任刑庭庭长王玉恒与公

安局恶警，逼迫大法学员吴福和写保证书、悔过书，

否则拒绝放人，并声称再不写悔过书就非法宣判。

迫害以上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有：刘宪文：县政

法委书记；陈学君：县政法委副书记；陈志明：吴

桥副县长兼公安局长；齐志恒：县六一零办公室主

任；李立平：县公安局副书记主管综合治理；王长

久：县公安国保大队长；梁永刚：县国保大队副队

长；何勇：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干警；翟晓东：县检

察院起诉科长；赵志堂：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玉

恒： 县法院刑庭庭长；胡胜军：原梁集派出所长，

现看守所所长。张庆祥：原梁集武装部长；何善义：

梁集乡派出所协警。 

 

 吴桥县法院副院长
梁保明遭恶报而亡 
 梁保明，河北吴桥县法院副院长，原吴桥县法院刑庭科科

长，祖籍吴桥县城关镇后于村。梁保明在职期间，迫害本县至

今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吴福和，欲将法轮功学员吴福和

非法判刑。众多国内外法轮功学员以电话、信函、甚至登门拜

访等形式，向他讲述法轮功遭迫害真相，善意告诉他中共邪党

迫害法轮功的一切宣传都是谎言、诬陷，万万不能听信邪党谎

言而参与迫害法轮功。同时告诉他看看震惊世界的奇书《九评

共产党》、中共灭亡是天意，零二年贵州发现的二点七亿年的

“藏字石”突现六 
个大字“中国共产 
党亡”，国内三批 
专家去考察，得出 
的共同结论：天然 
形成，非人工雕凿。 
明天意，声明（用 
小名、化名、笔名 
都有效）退出中共 
的党团队才可保命。每个人做了什么都得承担，做好事有福报，

作恶有恶报，天理无人能逃脱。 
梁保明把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忠告当作恶意中伤，仍然跟随

邪党仇视法轮功。于零九年三月，梁保明得肺癌，五月初死亡，

年仅四十九岁。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以谎言诬陷蒙骗中国百姓，残酷迫

害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佛法修炼民众，致使许多人在

不明真相中参与了这场迫害，以至于给自己造下深重罪孽。欠

了必定还，这是天理。因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得恶报的实例，

在明慧网上曝光的近万例，绝大多数是公检法人员。 
告诉人们以上实例，不是为了仇恨。相反，是盼望人们别

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从而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到头来，

害了他人也毁了自己。敬望那些继续追随恶党行恶的人，正

视自己的危险处境，停止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行善事，赎

回未来！ 

上图：贵州平塘县掌布乡 “藏字石”风
景区门票，清晰可见“中国共产党亡” 

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

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

权利，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

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

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

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

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

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

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

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

报复。”依据此法律，法轮功学

员散发、印制传单的行为是维护

国家法律尊严的合法行为。他们

目的是告诉人们镇压法轮功是错

误的，在不公正的对待下，得允

许人说话！这是人的 基本权利，

这些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决

不是什么罪证。  

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

定》，也仅是对“邪教”的认定与处罚，根本

就没说过“法轮功是×教”。显然，江氏集

团利用了许多老百姓不懂法律而玩了一个偷

换概念的把戏：先用《人民日报》发一个“法

轮功就是×教”的社论，再由人大通过所谓

惩治教的实施细则，很多人就以为镇压法轮

功已有了法律依据。因此依据法律，严肃地

说直到今天，炼法轮功在中国也完全是合法

的。而对法轮功的镇压才是中共邪党凌驾于

法律之上的犯罪行为。中共对法轮功所干的

一切都是违法犯罪，都是要在天理和律法中

清算与偿还的。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信仰无罪
讲法轮功真相合法 

许多人都认为国家已经把

法轮功定为了×教，其实根本

就没有。是江泽民在九九年十

月二十五日接受法国记者采访

时，第一次提出“法轮功就是

×教”的说法，第二天《人民

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法轮功

就是×教”的社论。可《人民

日报》的社论是法律吗？不是！

《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它机构、

个人均无立法权。所以江泽民

和人民日报评论员均无特权对

任何团体、个人定性、定罪。

他们称“法轮功是×教”也是

非法的、是无效的。 

而九九年十月三十日由全

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关于 


